附件2
B类教辅材料评议工作方案
初中和普通高中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，由各设区市教育局根据本地教学实际和送评要求组织市级遴选，遴选结果报省教育厅。通过市级遴选的送评单位，向省教育厅申请评议。相关工作安排如下。
一、市级遴选阶段
各设区市教育局对照送评要求，核验、遴选送评教辅材料，向省教育厅推荐同一学段、学科、类别（模块）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不超过5种。遴选工作全程接受当地纪检监察部门监督，结果须向社会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7月17日前，各设区市教育局向省教育厅提交本市遴选结果（具体要求另行通知）。
通过市级遴选的送评单位，将收到参与省级复核评议的邮件或短信，另附下一阶段使用系统所需的账号密码以及操作指南（每个送评单位一个账号，若B类送评单位已有其他送评教辅材料进入A类内容评议阶段，则不再提供其他账号密码）。
二、省级复核评议阶段
市级遴选通过后，进入省级复核评议阶段。送评单位须按要求准备样书，上传电子版样书及相关信息，并同步寄送纸质版样书。
1.样书制作要求。样书封面为白皮，按照附件5模板制作。样书中不得出现书名、出版单位、编写人员等相关信息。电子版样书不得加水印或其他标记。未按规定要求制作样书的，视为放弃、不予评议。
2.系统上传。江苏省中小学教材教辅管理系统将导入通过市级遴选的目录，送评单位使用配发的账号密码登录。于7月31日前，根据系统要求，完成电子版样书全本的对应上传并填报相关信息（信息参照附件1中A类教辅材料在资格审查阶段的上传材料清单）；若教辅材料中含有地图，另须上传地图审核批准书（含审图号）或预审证明。
省教育厅将对送评资格进行复核，复核无误则正式受理评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线下寄送。纸质版样书制作6套，另附1份教辅材料发行版本的封面封底单页；若配套有音频资源等电子材料则刻录进U盘，随6套样书一同寄送。于7月27日至7月31日间寄达指定地点。寄送包装表面应注明送评单位名称，附样书品种清单（模板见附件6）。收件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205号江苏国际教育交流学术中心4号楼门卫，收件人：杨老师，电话：025-85557885。
